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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音樂家協會理事，上海大學音

樂學院教授，碩士研究生導師。

對西方音樂、中國民族音樂、佛教音樂

均有較深的研究。作品涉及歌劇、交響

曲、舞蹈音樂、影視音樂等。

　　發表學術論文四十餘篇，出版《電

影中的音樂》、《怎樣為歌曲寫鋼琴伴

奏》、《怎樣寫合唱曲》、《世界名曲線

上聽—進行曲》、《江浙滬梵唄》、《江

南組曲總譜》、《中國漢傳佛教常用梵

唄》等著作。

上

狄其安　上海大學音樂學院教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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﹁
人
間
佛
教
﹂
這
個
名
稱
有
兩
個
名
詞
組
成
，
既
﹁
人
間
﹂
與
﹁
佛
教
﹂
。
﹁
人
間
﹂
在
佛
教
中

的
概
念
是
﹁
人
道
﹂
，
或
為
或
稱
﹁
世
間
﹂
，
而
﹁
佛
教
﹂
就
是
佛
的
教
法
，
即
佛
陀
對
九
法
界
眾
生

至
善
圓
滿
的
教
育
，
因
此
人
間
佛
教
就
是
指
用
佛
的
教
育
沐
浴
生
活
在
人
道
中
生
活
的
人
，
讓
人
受
益

的
同
時
也
使
法
界
眾
生
受
益
。

一
、
人
間
佛
教
的
歷
史
淵
源

從
佛
陀
開
悟
的
那
時
起
，
佛
教
其
實
就
與
人
緊
密
相
關
。
星
雲
大
師
在
二○

一
四
年
人
間
佛
教
座

談
會
上
說
：
﹁
釋
迦
牟
尼
佛
有
父
母
、
有
出
生
的
地
方
、
有
修
道
的
過
程
、
有
開
悟
的
事
實
、
有
講
經

的
內
容
，
他
是
一
位
有
智
慧
的
覺
者
，
對
於
宇
宙
人
生
，
甚
至
未
來
久
遠
的
事
情
，
都
能
洞
察
明
白
。

我
們
相
信
他
，
因
為
他
是
實
在
有
的
人
，
不
是
我
們
玄
想
出
來
的
神
仙
。
﹂
在
佛
教
經
典
︽
金
剛
經
︾

中
，
有
很
多
處
講
到
與
﹁
人
﹂
相
關
的
內
容
，
比
如
：
﹁
當
知
是
人
。
不
於
一
佛
二
佛
三
四
五
佛
而
種

善
根
。
已
於
無
量
千
萬
佛
所
種
諸
善
根
。
聞
是
章
句
。
乃
至
一
念
生
淨
信
者
。
﹂
︿
第
六
品‧

正
信
希

有
分
﹀
；
﹁
須
菩
提
，
於
意
云
何
？
若
人
滿
三
千
大
千
世
界
七
寶
，
以
用
布
施
，
是
人
所
得
福
德
，
寧

為
多
不
？
﹂
︿
第
八
品‧

依
法
出
生
分
﹀
；
﹁
當
知
是
人
，
成
就
最
上
第
一
稀
有
之
法
，
若
是
經
典
所

在
之
處
，
即
為
有
佛
，
若
尊
重
弟
子
。
﹂
︿
第
十
二
品‧

尊
重
正
教
分
﹀
；
﹁
若
復
有
人
，
於
此
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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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，
乃
至
受
持
四
句
偈
等
，
為
他
人
說
，
其
福
甚
多
。
﹂
︿
第
十
三
品‧

如
法
受
持
分
﹀
。

佛
陀
在
︽
金
剛
經
︾
的
這
些
講
述
中
明
確
提
出
﹁
人
﹂
這
個
概
念
，
初
轉
法
論
時
佛
陀
在
鹿
野

苑
開
示
的
對
象
就
是
人
；
佛
經
中
所
出
現
的
須
菩
提
、
阿
難
尊
者
、
舍
利
子
等
也
都
是
人
，
佛
陀
講
經

的
實
地
在
人
間
，
人
與
佛
教
從
來
就
沒
有
分
開
過
。
星
雲
大
師
在
他
撰
寫
的
著
作
︽
釋
迦
牟
尼
佛
傳
︾

中
，
描
述
了
佛
陀
用
佛
法
度
化
的
波
斯
匿
王
、
尼
提
、
玉
耶
女
、
摩
登
伽
女
等
人
，
其
中
有
身
分
高
貴

的
國
王
，
也
有
身
分
低
微
的
﹁
賤
民
﹂
，
以
及
容
貌
嬌
豔
的
美
女
，
這
些
人
在
佛
陀
的
眼
中
都
是
人
，

都
是
普
通
的
人
。

儘
管
佛
陀
當
時
沒
有
正
式
提
出
﹁
人
間
佛
教
﹂
的
理
念
，
但
是
佛
陀
的
言
行
清
晰
地
顯
示
了
﹁
人

間
﹂
這
個
概
念
。

二
、
人
間
佛
教
的
現
實
意
義

時
代
是
發
展
的
，
也
是
變
化
無
常
的
，
當
下
的
社
會
已
經
發
展
到
資
訊
化
、
電
腦
化
的
時
代
，

這
使
得
生
活
在
娑
婆
世
界
的
人
類
越
發
無
明
。
無
明
的
表
現
這
主
要
體
現
人
與
人
之
間
的
關
係
變
得
異

常
，
很
多
人
如
此
世
故
，
看
到
弱
者
無
助
，
反
而
表
現
冷
淡
，
即
便
是
住
在
同
棟
樓
房
的
鄰
居
相
遇
也

是
一
路
沉
默
。
電
視
與
網
路
成
為
很
多
年
輕
人
的
社
交
載
體
，
他
們
不
喜
歡
和
不
善
於
言
談
，
世
界
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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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
冷
淡
而
無
情
。
另
外
，
當
下
的
世
界
幾
乎
每
個
角
落
都
存
在
戰
爭
，
其
中
有
政
府
武
裝
於
反
政
府
武

裝
權
利
爭
奪
的
戰
爭
；
民
族
矛
盾
形
成
的
戰
爭
；
不
同
宗
教
之
間
的
戰
爭
以
及
為
掠
奪
資
源
而
發
生
的

戰
爭
。
如
何
改
變
這
個
急
速
發
展
的
世
界
？
如
何
安
撫
在
激
烈
競
爭
下
人
類
浮
躁
的
心
靈
？
如
何
實
現

世
界
和
平
，
讓
全
人
類
生
活
在
和
平
安
詳
的
環
境
中
？

人
間
佛
教
就
是
在
佛
教
的
自
覺
、
覺
他
，
讓
所
有
眾
生
達
到
最
圓
滿
境
地
的
思
想
引
領
下
，
解
決

人
類
所
存
在
的
問
題
，
給
人
類
帶
來
歡
喜
。
星
雲
大
師
在
︽
開
放
︾
一
書
中
有
一
句
話
，
說
出
了
人
間

佛
教
的
的
主
題
，
即
：
﹁
佛
說
的
、
人
要
的
、
淨
化
的
、
善
美
的
，
就
是
人
間
佛
教
。
﹂
總
結
星
雲
大

師
一
生
所
做
的
弘
法
、
慈
善
事
業
，
可
以
了
解
人
間
佛
教
對
人
類
、
對
世
界
、
對
社
會
的
貢
獻
，
從
而

也
可
以
通
過
事
實
證
明
人
間
佛
教
的
現
實
意
義
。

星
雲
大
師
在
︽
貧
僧
有
話
要
說
︾
一
書
中
，
列
舉
了
佛
光
山
歷
年
所
興
辦
的
文
教
事
業
的
種
類
，

他
說
：
﹁
興
辦
大
學
、
雲
水
書
車
、
雲
水
醫
院
，
送
醫
療
、
圖
書
到
鄉
村
、
山
區
，
辦
報
紙
、
辦
電
視

台
等
等
文
化
、
教
育
事
業
，
辦
這
麼
多
事
業
是
為
什
麼
？
其
目
的
就
是
要
讓
佛
光
山
﹃
窮
﹄
。
﹂
興
辦

大
學
，
教
育
培
養
青
年
是
為
未
來
投
資
。
大
學
是
高
等
教
育
的
機
構
，
中
國
古
代
典
籍
︽
漢
書‧

禮
樂

志
︾
中
寫
道
：
﹁
是
故
古
之
王
者
，
莫
不
以
教
化
為
大
務
，
立
大
學
以
教
於
國
，
設
庠
序
以
化
於
邑
。

教
化
以
明
，
習
俗
以
成
，
天
下
嘗
無
一
人
之
獄
矣
。
﹂
這
段
文
字
表
明
了
注
重
教
育
的
重
要
性
，
也
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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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
了
教
育
的
作
用
提
升
，
人
的
素
質
提
高
，
社
會
也
安
穩
和
諧
。

年
輕
的
一
代
接
受
高
等
教
育
，
其
產
生
的
積
極
意
義
在
未
來
能
夠
全
面
的
體
現
。
送
圖
書
、
辦
報

紙
、
辦
電
視
台
能
夠
迅
速
提
高
當
下
人
的
文
化
素
質
，
因
此
也
是
一
種
積
極
推
進
社
會
文
明
的
善
舉
。

文
化
與
教
育
都
屬
於
意
識
形
態
，
文
化
和
教
育
是
不
能
分
開
，
兩
者
之
間
相
互
支
撐
。
教
育
提

高
，
受
教
育
者
多
，
社
會
的
文
明
與
和
諧
性
提
高
。
佛
教
的
戒
、
定
、
慧
其
實
就
是
要
求
人
必
須
具
有

做
人
行
為
準
則
，
去
除
浮
躁
之
心
，
產
生
取
捨
的
智
慧
，
而
興
辦
文
教
事
業
就
是
為
實
現
這
種
境
界
的

實
際
行
為
。

星
雲
大
師
提
倡
﹁
建
寺
安
僧
，
廣
度
有
緣
無
量
眾
；
弘
法
利
生
，
菩
提
道
路
萬
古
長
﹂
。
在
這
種

思
想
主
導
下
，
建
寺
弘
法
也
成
為
佛
光
山
人
間
佛
教
的
一
個
組
成
部
分
。
星
雲
大
師
在
︽
貧
僧
有
話
要

說
︾
一
書
中
說
：
﹁
像
一
九
九
二
年
，
我
們
在
洛
杉
磯
成
立
國
際
佛
光
會
以
後
，
一
夜
之
間
，
佛
光
山

佛
光
照
耀
到
全
世
界
，
各
地
一
時
風
起
雲
湧
，
五
大
洲
紛
紛
建
立
佛
光
山
的
分
別
院
，
如
在
美
國
的
西

來
寺
、
非
洲
的
南
華
寺
、
澳
洲
的
南
天
寺
、
歐
洲
巴
黎
的
法
華
寺
︙
︙
世
界
各
大
城
市
都
有
了
佛
光
山

的
據
點
。
﹂
從
一
九
九
二
年
至
今
的
二
十
幾
年
中
，
佛
光
山
海
內
外
建
立
二
百
多
所
道
場
，
這
些
道
場

在
弘
揚
佛
法
的
同
時
培
養
出
人
數
龐
大
的
護
法
居
士
與
義
工
隊
伍
。
這
些
護
法
居
士
與
義
工
在
佛
教
思

想
的
薰
習
下
都
具
有
慈
悲
心
，
成
為
人
間
具
有
良
好
素
質
的
群
體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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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
球
佛
光
山
所
屬
道
場
的
義
工
們
精
神
飽
滿
，
態
度
和
藹
，
對
人
彬
彬
有
禮
。
義
工
隊
伍
既
有
中

老
年
人
，
也
有
年
輕
的
學
生
，
在
各
自
不
同
的
崗
位
認
真
的
服
務
。
佛
光
山
分
布
在
全
世
界
各
地
人
數

龐
大
的
義
工
，
在
不
同
地
區
與
不
同
國
家
的
寺
院
中
學
習
佛
陀
的
教
誨
，
成
為
一
支
具
有
慈
悲
心
、
傳

揚
和
諧
精
神
的
隊
伍
，
這
支
隊
伍
如
同
滾
雪
球
般
的
擴
大
，
是
社
會
正
能
量
的
因
數
。
這
些
都
是
人
間

佛
教
在
當
下
，
在
這
個
節
奏
飛
快
，
人
心
浮
躁
社
會
中
所
起
的
積
極
作
用
，
這
也
是
人
間
佛
教
的
現
實

意
義
。

三
、
人
間
佛
教
的
實
質
內
涵

關
於
人
間
佛
教
的
實
質
似
乎
非
常
明
確
，
星
雲
大
師
曾
經
說
：
﹁
佛
說
的
、
人
要
的
、
淨
化
的
、

善
美
的
，
就
是
人
間
佛
教
。
﹂
通
過
星
雲
大
師
所
說
，
可
以
這
樣
理
解
：
人
間
佛
教
的
實
質
是
把
佛
陀

的
教
誨
與
智
慧
度
化
人
，
是
淨
化
的
、
善
美
的
，
是
近
代
佛
教
的
一
個
體
系
。
佛
光
山
開
山
幾
十
年

來
，
在
星
雲
大
師
的
直
接
領
導
與
關
心
下
所
做
的
興
辦
的
文
教
事
業
、
慈
善
事
業
、
建
寺
安
僧
等
實
事

都
是
人
要
的
、
淨
化
的
、
善
美
的
實
事
。

有
觀
點
認
為
佛
教
是
對
法
界
的
，
並
非
只
對
人
間
。
這
種
觀
點
顯
然
是
比
較
偏
頗
的
，
如
果
透

澈
地
觀
照
人
間
佛
教
的
內
涵
，
可
以
發
現
人
間
佛
教
並
非
只
是
得
益
於
人
間
。
佛
光
山
在
海
內
外
建
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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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百
多
所
道
場
，
這
些
道
場
培
育
了
人
數
眾
多
的
護
法
居
士
、
義
工
，
這
個
群
體
的
人
員
具
有
慈
悲

心
，
食
素
而
不
殺
生
，
二
百
多
所
道
場
所
舉
行
的
施
食
、
焰
口
、
普
佛
等
法
會
，
這
些
實
事
不
是
在
為

法
界
眾
生
？

本
人
認
為
，
人
間
佛
教
的
實
質
就
是
在
佛
陀
的
思
想
指
導
下
做
淨
化
的
、
善
美
的
實
事
，
滿
足
人

在
精
神
上
與
物
質
上
的
需
求
，
人
間
佛
教
的
內
涵
是
通
過
人
在
人
間
的
善
舉
度
化
法
界
眾
生
。

四
、
本
人
近
年
的
研
究

現
向
各
位
報
告
本
人
近
年
所
做
的
實
事
與
研
究
。
年
輕
時
我
喜
歡
旅
遊
，
足
跡
遍
及
全
國
各
地
，

途
經
寺
院
，
必
定
進
廟
朝
拜
，
朝
拜
後
總
是
感
覺
心
生
歡
喜
。
有
時
偶
爾
會
遇
到
寺
院
在
做
佛
事
，
僧

侶
們
唱
誦
的
旋
律
會
使
我
感
動
和
流
淚
。
現
在
想
來
，
其
實
這
就
是
佛
緣
，
法
會
中
僧
侶
們
唱
誦
內
容

以
及
旋
律
特
色
，
也
一
直
成
為
我
想
學
習
與
了
解
的
課
題
。

二○
○

六
年
我
開
始
正
式
學
習
與
研
究
佛
教
法
會
的
唱
誦
，
從
而
也
知
道
了
佛
教
法
會
的
唱
誦
被

稱
為
﹁
梵
唄
﹂
。
根
據
我
國
南
朝
梁
代
的
高
僧
釋
慧
皎
法
師
在
其
所
著
的
︽
高
僧
傳
︾
記
載
，
漢
傳
佛

教
的
梵
唄
已
經
存
在
兩
千
多
年
了
，
成
為
我
國
民
族
音
樂
的
一
個
重
要
組
成
部
分
。
為
了
深
入
研
究
佛

教
的
梵
唄
，
我
讓
碩
士
研
究
生
嘗
試
做
這
方
面
的
研
究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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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學
生
們
的
研
究
過
程
中
遇
到
最
大
的
困
難
是
缺
乏
資
料
，
而
出
版
的
梵
唄
樂
譜
更
是
數
量
稀

少
，
這
就
使
我
產
生
了
收
集
、
整
理
、
記
錄
一
套
比
較
完
整
的
梵
唄
樂
譜
設
想
。
我
非
常
明
白
，
完
成

此
項
工
作
需
將
投
入
大
量
的
精
力
，
並
使
用
大
量
的
時
間
進
行
采
風
、
錄
音
與
記
譜
工
作
，
在
這
個
過

程
中
必
定
會
面
臨
很
大
的
困
難
。
但
是
出
於
一
個
音
樂
學
者
的
責
任
，
我
一
直
沒
有
放
棄
這
個
想
法
。

在
江
、
浙
、
滬
各
個
寺
院
的
方
丈
、
法
師
以
及
護
法
居
士
們
的
幫
助
下
，
二○

一
二
年
底
我
完
成

了
對
上
海
、
浙
江
、
江
蘇
主
要
寺
院
所
有
法
師
們
演
唱
梵
唄
的
錄
音
、
記
譜
與
整
理
工
作
，
並
且
對
記

錄
的
梵
唄
進
行
學
術
上
的
研
究
，
研
究
成
果
以
及
記
錄
的
六
十
首
梵
唄
樂
譜
的
著
作
︽
江
浙
滬
梵
唄
︾

在
二○

一
二
年
完
稿
，
二○

一
三
年
五
月
由
上
海
音
樂
學
院
出
版
社
正
式
出
版
。

二○

一
二
年
我
在
上
海
西
林
禪
寺
方
丈
悟
端
大
和
尚
的
支
持
下
又
開
始
新
一
輪
的
工
作
，
主
要
是

記
錄
漢
傳
佛
教
早
晚
課
誦
本
。
經
過
將
近
一
年
的
工
作
，
︽
中
國
漢
傳
佛
教
常
用
梵
唄
曲
譜
︾
一
書
終

於
完
稿
，
由
上
海
音
樂
學
院
出
版
社
正
式
出
版
。
這
本
書
中
第
一
次
完
整
出
版
了
中
國
漢
傳
早
課
與
晚

課
的
課
誦
本
，
其
中
包
括
了
早
課
、
單
日
晚
課
、
雙
日
晚
課
中
全
部
梵
唄
曲
譜
與
讚
、
偈
、
咒
、
文
、

長
行
的
所
有
文
字
。

佛
教
的
法
會
、
梵
唄
的
數
量
非
常
之
多
，
要
繼
續
做
好
搜
集
記
錄
工
作
依
然
會
有
很
多
困
難
於
壓

力
，
但
是
只
要
做
一
點
，
總
是
多
一
點
收
穫
。
梵
唄
的
樂
譜
記
錄
工
作
至
少
有
三
個
重
要
的
意
義
，
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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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個
意
義
是
記
錄
了
歷
史
，
記
錄
了
當
下
中
國
寺
院
的
梵
唄
演
唱
。
第
二
個
意
義
是
所
記
錄
的
梵
唄
樂

譜
，
能
提
供
給
音
樂
院
校
民
族
音
樂
課
程
教
學
使
用
，
同
時
又
能
給
研
究
佛
教
文
化
、
研
究
佛
教
音
樂

的
學
者
作
為
參
考
的
文
本
。
第
三
個
意
義
是
本
人
所
記
錄
的
梵
唄
樂
譜
，
能
夠
為
居
士
們
學
唱
梵
唄
帶

來
方
便
。
我
認
為
做
好
這
項
工
作
也
是
在
為
人
間
留
下
歷
史
，
也
可
以
說
是
人
間
佛
教
的
一
個
部
分
。

五
、
一
些
隨
感

時
代
是
發
展
的
，
而
將
繼
續
不
斷
地
發
展
，
佛
教
也
將
隨
著
時
代
一
同
發
展
。
佛
陀
在
︽
金
剛

經
︾
中
說
道
：
﹁
無
有
定
法
，
名
阿
耨
多
羅
三
藐
三
菩
提
，
亦
無
有
定
法
，
如
來
可
說
。
﹂
這
就
是
說

絕
對
沒
有
永
遠
不
變
的
法
，
因
此
佛
光
山
所
推
進
的
人
間
佛
教
是
與
現
代
社
會
相
符
合
，
具
有
現
實
意

義
的
佛
教
，
尤
其
是
對
當
下
，
對
一
個
飛
速
發
展
的
世
界
有
著
積
極
和
重
要
的
意
義
。

另
外
，
根
據
星
雲
大
師
所
言
：
﹁
﹃
佛
教
﹄
其
實
就
是
﹃
人
間
﹄
的
佛
教
，
人
間
佛
教
就
是
佛
陀

﹃
降
臨
世
間
，
示
教
利
喜
﹄
的
本
懷
，
佛
陀
所
說
的
一
切
法
都
是
人
間
佛
教
，
人
間
佛
教
也
就
是
佛
教

的
全
部
。
﹂
可
見
人
間
佛
教
中
還
應
包
含
佛
教
的
文
化
，
屬
於
佛
教
文
化
的
梵
唄
應
該
包
含
其
中
。
因

此
本
人
認
為
，
保
護
梵
唄
，
記
錄
梵
唄
樂
譜
，
不
讓
其
失
傳
也
是
人
間
佛
教
的
一
個
部
分
，
具
有
重
要

的
意
義
。



我
們
所
要
建
設
的
人
間
佛
教
是
：

生
活
樂
趣
的
人
間
佛
教
、
財
富
豐
足
的
人
間
佛
教
、

慈
悲
道
德
的
人
間
佛
教
、
眷
屬
和
敬
的
人
間
佛
教
、

大
乘
普
濟
的
人
間
佛
教
、
佛
國
淨
土
的
人
間
佛
教
。

 

｜
人
間
佛
教
語
錄


